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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第 7屆第 34次董事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1月 17日（週五）下午 2時正 

 

地點：公視 A棟 7樓第 1會議室 

 

主席：胡董事長元輝                                   記錄：王晴玲 

                   

  出席： 應到人數：15人；實到人數：14人（含主席、視訊及委託代理出席）；  

        請假 1人 

       王董事俊博(委託胡董事長元輝代理)、王董事燕杰、朱董事國珍、 

       林董事耀南、洪董事馨蘭、施董事振榮(視訊)、孫董事嘉穗、 

       郭董事力昕(視訊)、陳董事湘琪(視訊)、黃董事兆徽(視訊)、 

      廖董事嘉展(委託盧董事彥芬代理)、黃董事心健(請假)、 

      舒米恩‧魯碧董事((委託孫董事嘉穗代理)、盧董事彥芬(視訊)        

 

列席：劉常務監察人啟群(視訊)、王監察人毓莉(視訊)、馬監察人秀如、 

      高監察人文宏(視訊)、黃監察人銘輝(視訊)、 

     徐總經理秋華、劉總經理昌德、謝副總經理玒玲、陳副總經理昀利、 

      向台長盛言、呂台長東熹、余執行長佳璋、 

     何經理國華、譚經理志城、林主任素蘭、鄭主任楠元、吳副理秀莉、

王組長姬芳、王專員晴玲、陳管理師艾蘭、賈管理師宛鈺、 

     公視工會代表一人、東方線上公司代表王昱中 

   

 

壹、主席致詞 

    目前公廣集團相關之預算審查進入最後階段，立法院院會預計下周一或 

    二進行處理，之前於教育文化委員會審查文化部預算時，經管團隊盡力 

    溝通，公視預算並未被刪減，僅凍結 5000 萬元，於專案報告通過後方

能解凍。TaiwanPlus預算編列於文化部「發展國際傳播業務」項下，遭 

    刪減 2000萬元凍結 2億元。國際傳播業務預算 10億餘元，經溝通後，

文化部表示，刪減與凍結部分希望儘量不影響 TaiwanPlus之運作。 



 公視基金會第 7屆第 34次董事會議程 第 2頁 

    但後續進入院會審查階段，不同立委有多項提案，部分提案要求大幅刪

減預算，經與文化部拜會相關委員詳細說明，減列數額有所降低。由於

此段審查進程受政黨協商影響，使得過程更為複雜。 

    目前社會各界不同人士紛紛表態支持公視，公視董事會為接受全民付託

之決策單位，對於攸關本會之重大爭議事件不宜靜默，必須承擔責任，

建議以臨時動議方式討論，董事會是否發表聲明，適度表達立場。 

 

 

貳、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 7屆第 33次董事會議紀錄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附件一） 

      決議：准予備查。 

 

  二、總經理報告（附件二） 

      決議：准予備查。 

 

  三、公廣集團各項報告 

      (一)中華電視公司經營現況報告（附件三） 

           針對劉總經理業務簡報，董事、監察人發言摘要： 

          朱董事國珍： 

          1.簡報檔中提及 113 年 1-12 月預算數與實際數差異，對照 113

年 1 月徐總經理代理華視總經理時所提出之報告，當時呈現  

112 年總支出為 14 億,8445 萬元，但劉總經理報告中為 14

億,8672 萬元，稅前盈虧前者表格為 2 億,3833 萬元，後者報

告 112年稅前盈虧為 2億,4060萬元。請教數字差異之原因。 

          2.新媒體部拓展合作觸角內容豐富，同樣對照 113年 1月徐總經

理代理華視總經理時之簡報，112年新媒體收入較前一年增長 

            37.29%，但劉總經理於 114年 1月華視董事會中表示，113年 

            因 YT演算法改變，導致新媒體部之 KPI為-7%，新媒體業務由

成長至衰退，請教經管團隊是否已經研議對策？ 

          3.相較徐總經理簡報關於數位平台數據觀察指標多達 8頁，從使

用者瀏覽率、新增會員、每月營收趨勢至營收曲線表皆詳實分

析。TaiwanPlus 未加入前，公視有 700 多名員工，華視亦是

700 多名員工，對於數位平台的業務推動可否有更多規劃？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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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前看到華視新媒體呈現衰退現象，請劉總經理在下次董事

會進行完整報告。 

 

          劉總經理說明: 

          1.112 年總支出與虧損金額與 113 年 1 月份徐代總經理之報告數

字有差異，應是會計師簽證後所造成，因第一季財務報表經會

計師簽證後，相關數字會有一些調整。 

          2.YouTube調降 CPM(千次曝光出價)之分潤數，但無法確知其計 

            算方式，因資料始終不公開，只會給予最後之數字。至於為何

得知 YouTube 調降 CPM，係因瀏覽數成長但 CPM 卻下降，此為

所有 YouTube頻道經營者都必須面臨之狀況，相關細節將於下

次華視董事會報告。 

        

          馬監察人秀如:  

          112年之總支出與稅前盈虧之數字有變動，可能原因是會計師進 

          行調整，若有此狀況應特別提出說明，了解調整原因。 

       

           決議： 

           1.以上董事、監察人所提意見，請管理團隊參酌辦理。 

           2.餘准予備查。 

 

          

      (二)客家電視台工作報告（附件四） 

          針對向台長業務簡報，董事發言摘要： 

           洪董事馨蘭： 

          1.關於客台新春節目安排，節目表排定將於深夜時段放映客家八

音，特別予以肯定，因許多客家長輩不見得會使用數位相關設

備，若因應傳統需要客家八音陪伴，可鼓勵長輩打開客台收看。 

            另建議大年初一及初二早上五點至七點，亦是適合放映的時

間。此舉將可增加客台之近用性與服務性。 

          2.請說明與德國跨國合製《weme》案之計畫內容。 

          3.前幾年客台與其他國家簽訂之 MOU在今年是否會有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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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台長說明:  

          1.關於客家八音之播映時間，若來得及，會將洪召集人之建議納

入排檔考量。 

          2.此為德國發起之《weme》計畫，串聯全球公視針對水資源之保 

            護製作相關影片，公視國際策發部邀請客台兒少組進行相關主 

              題之影片錄製，由《小 o事件簿》團隊參與合作。各國拍攝完

竣後，寄到德國進行統整與播出，節目也將釋出版權，未來在

客台播出時將以客語配音，亦會在官網與 YT頻道播出。 

          3.上週剛收到世界原住民廣電聯盟(WITBN)主席來信，表示過往 

            並未將類似客台之媒體(例如歐洲有 TV3加泰隆尼亞電視台)，

視為原住民族群頻道，因不被認定為原住民。但因本次客台參

與，發現過往之界定可調整，讓同樣是公共頻道亦是族群頻道

之媒體，也可參與互相借鏡與學習。目前大會正修改規章。原

本 稱 為 World Indigenous Television Broadcasters 

Network，現在會刪除「Television」，成為 WIBN 希望可加入

非電視台之媒體機構，若新規章獲得內部同意，或許客台就能

加入此組織。 

 

          決議： 

           1.以上董事所提意見，請管理團隊參酌辦理。 

           2.餘准予備查。 

           

      (三)臺語台工作報告（附件五）  

          針對呂台長業務簡報，監察人發言摘要： 

          馬監察人秀如: 

          關於簡報檔中平均收視率之計算，分為周間與周末, 113年周間 

          收視率 0.18，周末收視率 0.16，但不分平假日 0.18，是否計算 

          有誤請再確認？年度平均收視數據必須精確，如何運用更為重

要。 

 

          呂台長說明： 

          因為周間有 5天，周末 2天，數據平均起來為 0.17多，四捨五 

          入下為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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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1.以上監察人所提意見，請管理團隊參酌辦理。 

            2.餘准予備查。 

 

      (四)TaiwanPlus工作報告（附件六） 

          針對余執行長業務簡報，董事發言摘要： 

          林董事耀南: 

          看到相關收視數據成長，請教受眾區域發展的變化。？ 

 

          余執行長說明: 

            1.觀眾輪廓仍大致與過往相同，新聞收視多視新聞題材及類型，                              

              例如印度的題材主要吸引亞洲觀眾，過往會在每月簡報中提供

餅圖呈現主要收視國家，因差異不大本次省略，若董事想了

解，亦可提供相關資料。 

          2.因 TaiwanPlus 為英語內容，觀眾多來自以英語用語為主之國

家。之前曾報告，YouTube 節目已開發字幕翻譯功能，例如義

大利、法國之觀眾，亦可透過 YouTube 選擇字幕觀賞

TaiwanPlus節目，亦希望能藉此帶動非英語系國家觀眾成長。

因目前此功能剛起步，未來兩三個月若有具體成果，將再提報。 

 

          洪董事馨蘭: 

簡報中顯示 113年 7-12月 KPI皆已達標並超越，但當中沒有「頻

道訂閱數」此項指標，目前看到頻道訂閱數為 10 萬，相對而言

並不高，但影音觀看時數及次數增長幅度大，請教如何看待頻道

訂閱數，需要特別衝高此數字、或可忽視它呢？  

  

          余執行長說明: 

頻道訂閱數為重要指標，其在社群媒體之經營較為重要且更具意

義。YouTube上之影片易被搜尋收看，或因演算法而被推薦收看，

訂閱與否相對意義沒那麼大。舉例本人每天收視 CNN 及 BBC，但

卻未訂閱，因只要打開 YouTube 即自動出現。目前 TaiwanPlus  

News頻道剛跨越 10萬訂閱數，獲得 YouTube獎牌，因 10萬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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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之里程碑，以三年的經營時間而言，10 萬訂閱數仍有努力空

間，但目前提報文化部之 KPI，並未將訂閱數納入，而是採用其

他媒體較常使用之觀看次數與時數，以及觀眾滿意度。 

 

      孫董事嘉穗： 

      簡報中關於全球公媒 YouTube英語全頻道當中有一項語言學習，請教 

      關於此項規劃及受眾目標。 

 

      余執行長說明： 

      此部分乃說明在 YouTube上之公媒英語頻道，若有符合綜合、娛樂、 

      紀錄片、文化、語言學習、新聞等內容，即將其列入比較。TaiwanPlus 

      目前並無特別規劃語言學習，僅有一個輕鬆學華語之 YouTube頻道。 

 

      決議： 

         1.以上董事所提意見，請管理團隊參酌辦理。 

         2.餘准予備查。 

       

  四、書面報告 

      113年 12月租金收入統計暨資產出續租彙整表(附件七) 

      決議：准予備查。 

 

  五、113年度公廣集團公共價值評量調查期末報告（附件八） 

      董事、監察人發言摘要： 

      林董事耀南： 

      (一)身為公共價值評量小組召集人，建議各台可詳看此份報告，亦可

看到各台間之比較。目前公共價值評量已進行到第二年後半期，

東方線上公司分析更為深入，亦加入 TaiwanPlus 及華視新聞台

作為研究對象，觀察到華視新聞台成長相當大。東方線上舉行之

公聽會等交流活動，本人亦有參與，同時與副召集人黃董事兆徽

多所討論。           

      (二)公廣集團發生的幾個重要事件，包含 TaiwanPlus美國總統大選 

          新聞報導爭議，在此份報告中，亦可看到相關建議處理方式。未

來報告將對外公開，包含集團對外論述之重點，可由從中參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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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三)公廣集團重視公共價值，如何與外界達成更完整與有效溝通。「社 

          會投資報酬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SROI）為重要 

          工具。舉例而言，今年曾嘗試透過發展儀表板，將公廣集團各單 

          位之相關成果，用淺顯易懂方式讓民眾接受。但可惜的是各台對

於指標呈現難以達成共識，故今年決定列為內部參考，建議未來

各台可相互討論，決定呈現儀表板之項目。民眾或許不懂收視率

等相關數據意義，但只要透過儀表板，即可了解公廣集團之成績。 

 

      黃董事兆徽： 

董事長在會議一開始時建議，針對立法院預算審查之爭議，董事會是

否研擬發表聲明，建議公共價值評量報告中之數據與成績，或可列入

其中。         

        

      胡董事長元輝: 

      (一)公共價值評量之簡報檔較書面報告更為精煉。本會進行公共價值

評量研究之目的，乃欲藉由一個獨立、專業之調查機構，使社會

了解，第三方對公廣集團之績效評估。另一方面亦是讓集團內部 

透過此評估，了解從公共價值角度上，亦即方才提到的五個面

向，有哪些須強化亟待努力之處，建議應彙整成具體行動方案。

是否請每台就各自部分進行專案討論，並擬出具體行動方案。例

如客台與臺語台，有各自之諮議委員會，可在會議中針對建議事

項集思廣益。其他各台主管亦請針對建議事項討論後，擬出處理

方案，可列入董事會各台業務報告中，讓公共價值評量報告成為

有效之自我檢討及改善機制。 

      (二)方才林董事提到之儀表板，建議是在此研究計畫中評估，或交由 

          哪個單位進行，較為妥適？ 

   

      林董事耀南： 

      關於儀表板部分，在研究計畫中東方線上已草擬完成，但因各台對列 

      入儀表板中之項目看法不一，建議是否各台先針對各項指標進行討

論，獲得共識後再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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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經理國華： 

      之前已與林董事耀南及黃董事兆徽討論，因儀表板部分較難凝聚 

      共識，每個台想呈現之指標不盡相同，比方在得獎數上，公視成績 

      亮眼，但族群頻道可能更欲凸顯母語傳承相關部分，需要時間討論。     

      建議儀表板本次先做為內部參考，下年度再行納入。 

             

      決議： 

       (一)請各台就公共價值評量報告之五個面向與建議事項，進行專案

討論，客台與臺語台可於諮議委員會中進行討論，並擬出具體

行動方案，將結果列入各台董事會業務報告中。 

       (二)餘准予備查。 

 

 六、113年第 3 季稽核報告追蹤結果（附件九）  

      決議：准予備查。 

 

 

叁、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會《投資管理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上揭辦法業經 113年 11月 15日第 32次董事會議通過，提送文

化部備查，12月 19日文化部來函，就本辦法之法源依據、審查

機制、評估標準及風險管控等事項提出意見，請本會予以釐清

或補充說明(如附件十)。 

       (二)為慎重起見，於草擬本辦法修正版之同時，特請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核閱並提出書面意見，本次修訂內容重點如

下： 

           1.依文化部《文化法人投資項目額度》規定，修正本辦法適用 

             範圍及投資定義。（第 2、3條） 

           2.原「投資管理小組」更名為「投資審議委員會」，規範成員 

             資格、人數、任期、執掌、會議程序等，以完備核決前之評 

             估機制。（第 4.1條） 

           3.修正投資規劃之營運計畫書項目部分文字。（第 4.2條） 

           4.投資計畫須完成內部審議及簽核流程，經董事會特別決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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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報文化部許可辦理。（第 4.3條） 

           5.修正被投資企業檢討條件，提高風險管控嚴謹度。 (第 4.4

條） 

           6.本辦法制定及修、廢，經董事會通過，報請文化部備查後生 

             效。使用表單之制定、修、廢，由總經理核定後公告施行。    

            （第 5條） 

           7.修正本辦法參考文件。（第 6條）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十一。 

 

       董事、監察人發言摘要： 

       黃監察人銘輝: 

       1.之前本辦法規範之嚴謹度未臻理想，本次將投資審議小組之組   

成、職權、風險管控等面向補齊，提升完備度，應予以肯定。 

       2.本人較有疑義之處在於第 4點管理重點部分：4.1.1條：「本會設

置『投資審議委員會』（下稱投審會），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並

聘請審議委員 4~6 名，由具財務、技術、市場、管理及產業政策

等本會人員及外部專家共同組成，其中外部專家至少 2名」。之前

投資管理小組為由董事會指派 1 人擔任召集人，目前為施董事振

榮擔任。投資管理為會內事務，董事會須做出負責任之判斷，有

外部專家參與固然可讓決策更為慎重，但外部專家為何須保障二

名？是否反而應有二名董事或監察人參與更為妥適？若投資審議

委員會缺乏董事參與其中，僅能事後進行審議，本人甚感不妥。

就像方才公共價值評量報告，因有兩位董事參與其中，可清楚掌

握內容並向所有董事說明。建議審議委員應保障二名董事，而非

外部專家。 

       3.某些文字敘述仍有調整空間，例如第 4.1.7.1：「出席委員人數不

得低於委員三分之二，審查委員會之決議，應以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行之。」建議文字微調為：「審議委員會會召開時，

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馬監察人秀如： 

       1.勤業會計師事務所有不同部門，包含審計、顧問等，想請教本辦

法請了哪位會計師給予意見？會計師執行業務非事務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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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故由誰提供意見相當重要。 

       2.第 4.2.4條:「財務預測：包括資金來源及運用、預估三年損益分

析、投資報酬率、投資回收期間預測等。」但評估是否應進行投

資，該考量的是現金流量，而非損益分析。應關心在三年或是更

長的投資期間裡，現金流出與流入各是多少。流入現值與流出現

值相比，流入現值較大，才值得投資。 

       3.第 4.2.6 條人力規劃，此部分為投資事前評估，人力規劃為投資

即將成立新機構之人力，故人力規劃應在財務預測之前，目前條

列的位置似乎不正確。 

       4.第 4.2.7 條風險評估：包括市場、技術及財務之風險性，但投資

除了上述所列，尚有其他法律等風險，目前看來未臻完善。 

       5.第 3 條名詞定義：「本辦法所稱投資定義如下：3.1 設立公司為

有限責任股東。3.2 擔任有限合夥之有限合夥人。」看起來不像

是名詞定義，本會要成立的是一個兩合公司嗎？文字上呈現「有

限責任、有限合夥之有限合夥人」組織形態不夠清晰。 

       6.第 8 條修訂沿革，第 32 次董事會曾通過第一個版本，此次再行

修正，為何版本仍是 1.0？ 

 

        黃監察人銘輝: 

第 3 條「名詞定義」建議修正為「投資行為：本基金會得為之投資

行為如下：」，或可解除馬監察人之疑慮。 

 

        譚經理志誠: 

        1.本次諮詢的是本會簽證許會計師晉銘，原想諮詢勤業財務顧問相

關之會計師，但時間上無法配合。許會計師表示其亦可負責財顧

相關諮詢。本次諮詢有支付費用，而非因其為本會簽證會計師，

是額外請其協助。 

        2.關於人力規劃，當然在成立之時就須進行人力規模等相關成本預

估。 

        3.現金流量為成立公司評估重點，但亦希望能先預估三年之內這家

公司可能之投資報酬率，或許無法在前兩年就有正向投資報酬，

但可預估此公司之未來走向。 

        4.關於投審會之成員組成，若董事會決議將至少二名外部專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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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為董事及監察人，即遵示辦理。 

         

        胡董事長元輝： 

        1.關於第 3條名詞定義，係依照文化部相關辦法，將其內容列入。 

        2.關於第 4.1.1條，外部專家至少二名，制定之原意乃為借助外部

之專業，因擔心內部人員專業知識不足。投資案經投審會審議

後，仍需提送董事會通過，因此條文規劃投審會由總經理擔任召

集人，若董事們認為董事應在前期即加入，亦可進行修正。 

        3.關於人力規劃條文放置順序及風險評估等，皆可進行調整。風險

評估有許多評估方式及模型，亦不只市場、技術、財務及法務之

風險，若認為需加入法務風險，亦可修正條文。 

        4.黃監察人建議之 4.1.7.1 文字呈現方式較為乾淨俐落，請據此                   

修正。 

 

        黃監察人銘輝： 

        若是類似新聞評議會之自律組織，用以自我監督，法規上要求須有 

        外部委員，且保障外部委員一定人數，是合理且可理解。但投資審

議會乃內部須負責做出決策，邀外部專家給予專業意見固然立意甚

佳，但不須保障二名外部專家名額，或許僅保留一名。董事會作為

最高決策單位，是否應在投資決策啟動初期，即有成員參與投審會

掌握狀況，並詳細傳達會議中討論訊息，較為妥適。 

 

        施董事振榮： 

        1.認同黃監察人之看法，一般公司進行投資先有投審會審查後再提

送董事會。建議條文修改為「得邀請外部專家參與」，不需保障

名額。若對投資事業已有相當掌握，不見得需要邀請外部專家。 

        2.企業進行投資，通常先由公司幕僚人員就投資項目，進行深度了

解與分析，研擬營運計畫書後送投審會。投審會成員可包含董事

及監察人，或邀請渠等列席，但最後投審會之決定仍需提送董事

會。以企業而言，會請外部董事擔任主席，總經理為提案人，投

審委員進行審查。 

        3.建議投審會應由兩位董事與一位監察人組成，其中由一位董事擔

任召集人 總經理與幕僚團隊針對投資案提出深入分析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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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個人經驗分享，負責規劃與報告的總經理團隊，因負完全責任，

必須讓所有參與者皆同意投資案內容，若有委員提出強力反對意

見，必須修正至其雖不贊同但也不反對的地步，才能將投資案送

出，而投審會則採多數決方式。 

                 

        賈管理師宛鈺： 

1. 回覆馬監察人關於「修訂沿革」之意見，因第 32 次董事會通過

《投資管理辦法》草案，但並未公告施行，因為需先函送文化部 

備查，而該部回函請本會再行修正，若本次修正案通過且文化部

同意備查後，正式公告施行，即為 1.0版。 

        2.第 3.1條為設立公司，本會角色為擔任有限責任股東，第 3.2條

為合夥，本會擔任有限合夥人。 

  

        高監察人文宏： 

        本辦法並非只規範此次與華視合作之投資案，辦法之制定須兼顧不

同樣態，第 3條之投資行為乃指，若投資在公司，本會乃為有限責

任的股東。若投資為有限合夥，本會將擔任有限合夥人，並非指本

次投資有兩種狀態。本次投資為公司，故適用 3.1條之有限責任的

股東。 

 

        馬監察人秀如： 

        1.若查帳會計師一旦提供投資財顧相關服務，會計師之獨立性將被

傷害。本會諮詢對象為簽證會計師，本會傷害了會計師之獨立性。 

        2.第 4.4.2.條風險管理財務預測部分，被投資事業應編列五年現金

流量預估表，第 4.4.3條：「被投資事業連續三年呈現虧損或累

積虧損數達資本額 50%，即應進行退場評估」，財務狀況須評估三

年或五年？第 4.2.4條投資事前評估財務預測是三年，期限應予

以一致。資產負債表、權益表、現金流量，或再加上業主權益變

動表，其實是一套報表，若要評估三年則統一三年期間。 

 

        譚經理志誠說明： 

        1.當初請許會計師進行諮詢時亦詢問，是否影響其獨立性，許會計

師表示並不會，勤業會計師事務所的許多會計師亦承接類似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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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並不影響獨立性。 

        2.風險管理之控制時間點，乃會計師給予之專業建議。 

 

        胡董事長元輝： 

        財務三表各有其功能，損益分析表與現金流量之用途不同，既因功 

能目的不同，會計師建議，有評估三年及五年之差異。馬監察人建

議，應予以一致，因科技日新月異，變遷相當迅速，是否就以三年

為期間做為評估。 

 

        林董事耀南： 

請教本案預估何時能通過文化部備查，組成投資審議委員會，而後

開始投資案之審查？本屆董事會任期將至，是否評估如何推動後續

程序？ 

         

        胡董事長元輝： 

1.本辦法修正通過後，函送文化部備查，須等文化部回函同意。因

文化部相關人員表示，此為其所轄單位首項投資相關案例，故需

較審慎嚴謹考量。 

 2.本辦法獲文化部回函同意公告施行後，據此組成投審會，投審會

成員須經董事會通過。之後投審會方能審查與華視之合作投資

案。獲得投審會通過後，須再送董事會通過。評估過程可能需要

三至四個月。 

     3.本屆董事會任期至今年五月，屆時須視新一屆董事會是否順利組

成。根據往例，董事會改組前一個月不進行重大人事及決策調

整。將視 5月 20日下屆董事會是否順利組成，再交由董事會決

定。 

 

     決議: 

    (一)第 3條名詞定義修正為「投資行為：本基金會得為之投資行為

如下：」。 

    (二)第 4.1.1條修正為：「由董事會推派三位以上董事及監察人擔 

     任審議委員組成之，由審議委員互選一人擔任召集人」。刪除第

4.1.7.1條關於出席委員比例條文，後續條文序號隨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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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 4.2條投資事前評估，請將人力規劃條文移至財務預測之前、

風險評估請加入「法務」風險。 

     (四)第 4.2條投資事前評估、第 4.4條風險管理，評估期限統一為

三年。 

     (五)第 8條修訂沿革，請諮詢相關意見後妥適處理。 

     (六)餘照案通過。 

     (七)本案條文依決議修正後，經董事及監察人確認，再函送文化部

備查。      

 

  二、案由：本會《基金保管及運用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行政部 

      說明： 

       (一)依本會《投資管理辦法》規範之投資定義，及文化部「全國性

文化事務財團法人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

源之投資項目及額度」第一點第（四）款規定，修正第 4.3.3 

           條「投資範圍」。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十二。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本案無異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 

 一、案由：針對公廣集團預算於立法院審查最後階段，董事會是否發表聲

明表達立場，尋求支持。 

     提案單位：董事會 

     說明：所草擬之聲明稿，請董事、監察人提供意見。 

 

     董事、監察人發言摘要： 

     胡董事長元輝： 

     董事會之原則盼能維護預算，但勿於聲明稿中產生強烈對立或不必要

之誤會，亦希望藉此與社會溝通，產生良性正面之互動，讓大眾了解

公共媒體之價值與功能。 

 

     林董事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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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論述上以和為貴，避免太過強烈之措辭。 

 

     王監察人毓莉： 

     原聲明稿之初稿，已充分表述集團立場，惟建議可加入「保障全民收 

     視權益」概念，加強說明集團對於全民收視權益之重視。 

 

     胡董事長元輝： 

     經與會董事及監察人討論後，修正後之聲明稿全文如附件十三。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通過以董監事會名義發表聲

明。 

      

 

伍、散會(17:35) 


